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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
2025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经信局、各功能区管委会经发局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

深度融合的有关精神，进一步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，根据

《舟山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（舟经信发〔2020〕24号），

经商有关部门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5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

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符合《舟山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基本条件和有关

要求的企业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企业向所在县（区）、功能区经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并按照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。

（二）县（区）、功能区经信部门对企业报送的申请材

料进行初审后，确定推荐企业名单，并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

料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市经信局。

（三）市经信局审核后提出修改意见，企业在 5个工作

日内将修改后的材料装订成册（一式 5份），经所在县（区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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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区经信部门签署意见后，连同修改后的电子版一并报送

市经信局。建筑企业申报材料报市住建局进行审核。

三、受理日期

申报受理截止日期为 8月 16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四、专家评审

为体现认定工作的公平、公正性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

定继续实行专家评审，对初审合格的企业，将组织专家组对

申报企业的技术中心进行综合评审。专家评审要求及事项另

行通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为落实企业群众办事“最多跑一次”的要求，申报市级

企业技术中心不再要求提供政府部门出具的纳税、环保、安

全等证明材料，由职能部门按《舟山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

法》进行核查。

《舟山市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材料》下载地址：

ht t p: //zs eco. zhoushan. gov. cn/ar t /2022/3/1/ar t _13245

09_58900971. ht ml

联系人：市经信局投资处 郑哲，联系电话：2281650；

市住建局建筑业管理处 费文玲，联系电话：2283055。

舟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2025年 7月 21日


